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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圖片和錄音錄影。未經公司明確同意，禁止員工使用
由公司維護或擁有的電子和其他業務系統之外的設備
對公司財產或公司進行業務的辦公處拍攝圖片、影片
或其他錄音錄影。關於本項禁止，示例如下： 

• 使用個人相機、手機或其他設備以數位照片或其
他一般照片形式拍攝公司財產。 

• 使用錄音機、手機或其他設備記錄談話。 

• 使用攝像機、手機或其他設備拍攝影片。   

 

公司保留以下權利 — 調查、觀看、收聽和從員工處獲
取員工對公司財產或公司辦公處所拍攝的，或公司有
理由懷疑包含公司或與 Stryker 有業務往來的公司的機
密或專有資訊的所有圖片、視訊和其他錄音錄影。 

 

8. 關於 Stryker 電子和其他業務系統政策之問題。關於
本政策之相關問題應向相關部門、分公司或營業單位
的總裁、人力資源主管或資訊技術主管提出，或向 
Stryker 法律總顧問或 Stryker 的人力資源副總裁提
出。 

 

9. 違反公司政策。如有任何違反本政策的行為，員工應
通知所在部門、分公司或運營單位的總裁、人力資源
主管、資訊技術主管、Stryker 法律總顧問或 Stryker 

的主管人力資源的副總裁。違反本政策可能導致最嚴
重可至終止雇傭關係的懲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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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闡述 Stryker Corporation 關於使用 Stryker 電子和其他業
務系統的政策，包括但不限於筆記型電腦、桌上電腦和掌
上型電腦；電子郵件；語音郵件；電話；照片（數位照片
和其他一般照片）；個人數位助理；影音錄製設備；網際
網路使用，無線和遙控系統使用；音訊、視訊和網路會
議；傳真機；電子計時系統和相關的刷卡名片；以及 
Stryker 向員工提供的其他電子或業務設備和服務（本文統
稱為「電子和其他業務系統」）。 

範圍： 

本政策在相關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適用於所有 Stryker 辦公場
所的所有員工。若政策條款不符合適用於 Stryker 特定業務
單位的當地法律，只要修改後的政策在最大限度內與本政
策的原則一致，則本業務單位將修改本政策以符合可適用
的當地法律和/或另行實施一項政策以符合當地法律。本政
策中所有與當地法律一致的條款之效力將不受影響。 

詳述： 

1. 電子和其他業務系統是公司的財產。Stryker 維護多項電
子和其他業務系統。公司向員工提供這些系統以協助員
工辦理公司業務。所有此類系統和系統所建立、處理和
儲存的文件、檔案、備份、通訊、圖片和記錄都是 
Stryker 的財產，必須適當使用，使其免受無意洩露和
遭受非經授權之存取。 

2. 公司存取權限。Stryker 保留以下權利 — 公司隨時可以
其認為恰當之任何理由，在通知或不通知員工的情況下
攔 截 、 調 閱 、 監 控 、 檢 查 、 複 製 、 修 改 或 移 除 由 
Stryker 員工在電子和其他業務系統中所建立或維護的
任何資料。前述理由包括但不限於進行公司業務、監測

員工所提供的服務之品質、確保員工遵守公司政策、確
保員工個人資訊控制的安全和調查對不當或非法行為之
指控。本條款中所涵蓋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電子郵件、
語音郵件、圖片、電話交談、影片和電腦檔案和文件。 

3. 公司員工存取電子郵件、語音郵件和電腦檔案的許可
權。未經本人同意或其主管同意，員工不得使用或試圖
存取其他員工的電子通訊、語音通訊、資訊或電腦檔
案。除非相關 IT 部門的書面政策明確許可，員工不得與
他人分享其密碼或登入資料，也不得因未能妥善保存密
碼或登入資料而造成他人未經授權的存取。除非擁有業
務授權，員工不得試圖存取、使用或篡改公司系統保管
的保密資訊或個人資料。 

4. 語音郵件或談話錄音的公開。除非公司明確許可，否則
員工不得公開公司電話系統、語音郵件或其他電子和業
務系統所記錄的談話內容。  

5. 對保密且非公開資訊的保護。使用電子和其他業務系統
的員工應妥善保護屬於 Stryker 或由 Stryker 保管的員
工個人敏感資訊和機密、非公開的資訊，以免遭受未經
授權之存取、公佈、破壞、遺失或更改。  

6. 電子和其他業務系統的濫用。除了員工主管或所在部門
之要求，員工禁止以下列方式使用 Stryker 的電子和其
他業務系統： 

• 進行侵犯、騷擾、淫穢、貶低或威脅性的交流。 

• 下載、傳播、觀看、公開、拍攝、列印或發送色
情，淫穢，與性、種族、宗教、人種有關的或其
他形式的騷擾性、侵犯性或不適宜的材料。 

• 未經相關 IT 部門許可，從網際網路或其他外部來
源安裝、下載、傳播或發送程式、檔案或軟體，
包括但不限於連鎖信件、遊戲或電腦病毒或蠕
蟲。 

• 安裝、下載、傳播、拍攝或發送違反著作權法、
商標法或專利法的材料。 

• 未經相關 IT 部門和其主管許可，將公司電腦系統
與家用/個人電腦相連接或使用家用/個人電腦或
非 Stryker 電子郵件辦理公司業務。 

• 代表外部組織招攬生意或慫恿他人。 

• 進行與 Stryker 業務無關的商業或獲利行為。 

• 發送來自公司外部可能破壞公司或公司商業夥伴
聲譽的媒體廣告、網際網路首頁、電子佈告欄通
告、電子郵件、圖片、語音郵件或其他公開陳述
或通訊。 

• 進行非經公司授權或贊助的慈善舉動。 

• 未經 Stryker 事先授權，傳輸員工的個人資訊或
屬於 Stryker 或與 Stryker 有業務往來公司的非公
開之專有和/或保密資訊。 

• 未經公司事先授權，代表 Stryker 簽訂合同或協
定。 

• 將系統用於不合理的個人用途，或會擾亂或妨礙
其本人或其他員工的工作職能之用途。 

• 出於非法目的或違反 Stryker 行為準則或公司政
策使用業務系統。 

 


